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八次会议

关于相关事项审查的书面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及《陕西建工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八次会议于 2025

年 4 月 24 日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4 人，实际出

席独立董事 4 人。本次会议对拟提交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查，会议审查意见如下：

1.经审议《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我们

认为：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结合了公司所处行业特点、自

身发展阶段、财务状况和资金需求等实际情况，符合公司长期、

可持续发展需要，现金分红水平合理，决策程序合法，符合《公

司章程》中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2.经审议《关于公司 2024 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是基于谨慎性原则，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以及公司实际情况，审

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公司本次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事项。

3.经审议《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我们认为：公司《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真实客观地反映

了公司内部控制的实际情况，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



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审议、表决程序合法

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同意公司《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相关结论。

4.经审议《关于公司董事 2024 年薪酬的议案》，我们认为：

公司董事 2024 年度薪酬符合相关规定及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

害企业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董事 2024 年

薪酬。

5.经审议《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4 年薪酬的议案》，我

们认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4 年度薪酬符合相关规定及公司实

际情况，不存在损害企业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

意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4 年薪酬。

6.经审议《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我们

认为：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行业

薪酬水平，薪酬合理；审议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和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公司董事 2025 年度薪酬的方案。

7.经审议《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

案》，我们认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薪酬方案符合公司

实际经营情况和行业薪酬水平，薪酬合理；审议程序符合《公司

章程》和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25

年度薪酬的方案。

8.经审议《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关于与控股股东及其子公司日

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5 年度关于与延长



集团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我们认为：公司 2024 年

度已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及2025年度拟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系

正常生产经营需要产生，定价原则公允合理，不影响公司的独立

性，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会

对关联人形成较大的依赖，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况。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

9.经审议《关于公司 2025 年度授权新增融资担保额度的议

案》，我们认为：该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担保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项。

10.经审议《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我们认为：本激励计划第一个解

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就，可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

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司董事会根据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授权，按照《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为符合条件的 430 名激

励对象办理持有的 25,047,000 股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事宜，符

合《管理办法》及《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

11.经审议《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

议案》，我们认为：本次回购注销在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回购程序合法、合规，公司回购股

份的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

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与核心骨干的勤勉尽职，

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回购注销部



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

12.经审议《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

期解除限售条件未成就暨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的

议案》，我们认为：本激励计划第二个解除限售期的相关解除限

售条件未成就应当予以回购注销，本次回购注销在 2023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对公司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内，回购程序合法、合规，

公司回购股份的资金全部为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

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与核心骨干的

勤勉尽职，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本次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及调整回购价格。

独立董事签字：郭世辉、杨为乔、徐焕章、李勤

2025 年 4 月 24 日


